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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暨總經理報告

本公司為我國辦理存款保險之唯一專責機構，

為貫徹保障存款人利益、鼓勵儲蓄、維護信用

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等政策使命，且

使存款保險制度連結國際脈動落實發展，永續進

步，自民國七十四年成立迄今，始終以嚴謹負

責、戰戰兢兢之態度，結合群體力量力以赴。

近年來國內金融環境面臨空前之挑戰及契機，

為因應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演變，並有效解

決國內金融體系所面臨的相關問題，陳總統已

宣示九十年為金融改革元年，政府並秉持監理

與自律並重，整頓與穩定兼顧之原則，致力推

動一系列的金融革新措施，包括設置行政院金

融重建基金，解決金融危機；健全金融法制，

改善金融機構經營體質；推動金融機構合併，

加速同業整合；制訂金融控股公司法，加速異

業結合；建立積極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機

制；推動成立單一金融監理機關，提昇合併監

理功能等，在在皆為金融機構提供優質之經營

環境，並提昇我國整體金融競爭力。本公司身

為金融安全網之一員，除繼續發揮存款保險穩

定金融秩序之功能外，更配合政府政策，積極

參與各項制度措施之擘劃與執行。為圓滿達成

政策任務，本公司在整體發展藍圖中，係以循

序性、階段性、系統性之原則訂定中、長期具

體發展計畫，並據以推動各項業務及相關措

施，本年主要完成下列多項建制：

一、 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委託，處理三十

六家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建立問題

金融機構退出市場機制

金融環境之健全為經濟提昇之樞紐，政府鑑於

讓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平和順利退出市場，以

消弭金融風暴於無形，並將社會成本降至最

低，乃為首要之務，爰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通 過 「 行 政 院 金 融 重 建 基 金 設 置 及 管 理 條

例」，俾作為執行依據。本公司受金融重建基

金委託，依相關法令妥善處理三十六家經營不

善之基層金融機構，多年沉痾得以順利解決。

二、加強國際同業交流，吸取存款保險經驗

本公司為我國辦理存款保險之唯一專責機構，

為使存保機制更臻完善，本公司除參酌先進國

家優良體制，研擬適合我國國情之機制外，並

積極參與國際存款保險準則之訂定，透過與各

國同業之交流，共同分享資訊與經驗，使我國

存保制度之發展能與國際趨勢接軌。

三、積極培訓檢查人員，提昇監理效能

為提昇監理效能，除有效運用金融預警系統之

評等結果訂定檢查頻率，並積極研發利用電腦

相關酅體輔助檢查。此外，有鑑於金檢人力素

質係依經驗淬煉，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後新種

金融商品之不斷推陳出新，本公司爰加強辦理

一系列完整之金融監理與金融檢查業務訓練，

並舉辦檢查個案實例研討會暨檢查人員意見交流

座談會等，期於有限之檢查資源下，加速提昇整

體金檢品質及效益，完成金融監理之重要使命，

以落實政府推動金融紀律化之政策目標。

四、 建置要保機構重要財務業務資訊網絡，

強化場外監控支援體系

本公司為強化存保機制暨控管承保風險，一方

面運用實地檢查加強外部稽核，另方面結合全

國金融預警系統、網際網路監控系統及專責輔

導員制度等各項場外監控機制，對要保機構之

異常狀況即時採取適當之輔導或處置措施，俾

防範保險事故之發生於未然，並可協助要保機

構健全營運。其中金融預警系統所產出之相關



總經理 陳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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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更透過報表、電腦媒體或連線等方式分

送其他金融監理機關參考，以達監理一體、資

訊共享，有效掌握金融機構整體經營狀況，使

我國金融安全網更加完善。

五、 調整組織架構，強化專業分工以提昇業

務效能

為因應存款保險條例修正後，本公司處理問題

金融機構之角色趨重，特研修組織調整計畫並

報奉財政部核准，將原「稽核輔導處」之功能

擴大，依職掌劃分為「風險管理處」及「清理

處」兩部門。前者專責加強對要保機構之風險

控管事宜，後者負責對問題與停業要保機構之

妥善處理，期透過強化專業分工之方式，有效

提昇業務效能。前開部門將於金融監理委員會

設立後配合規劃設置。

六、 推動資訊揭露制度，落實市場制約功能

金融機構營運資訊透明化為先進國家及國際性

組織目前金融監理之主要推動項目，期透過資

訊之公開，使存款人及投資人等得以發揮巿場

監督力量，促進金融機構健全經營，並可有效

撙節政府監理資源。金融主管機關業已規定各

公開發行金融機構之重要財務業務資訊，應定

期於網路上揭露。本公司亦配合推行上述資訊

公開揭露制度，透過各種媒體加強對金融機構

及民眾進行宣導，期能落實市場制約功能。

面對金融環境之急遽變化，本公司深感於肩負

責任加重，除將本於存保機制「事前預防重於

事後處理」之原則，繼續擔負共同維護金融安

定之任務，並將配合環境變遷制定促進金融機

構穩健經營之相關規範，朝下列方向努力：

（一）繼續接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之委託，配

合處理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

董事長

總經理

（二）繼續運用金融預警系統及其他監理資訊，加

強控管承保風險，消弭金融危機於未然。

（三）依銀行法、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

理條例及存款保險條例等相關規定，配合

主管機關協助要保機構解決經營問題，以

維護金融安定。

（四）結合場外監控機制，強化金融檢查效能，

有效掌控要保機構整體營運風險。

（五）繼續蒐集先進國家相關法例，積極研修存

款保險機制，俾強化存保功能並促進金融

業務健全發展。

（六）預為因應金融重建基金全額保障期限屆滿，

協助主管機關積極推動下列政策與理念：

● 推展公司治理機制，強化金融機構與企

業之經營管理及監督。

● 推展市價會計理念，強化風險控管。

● 推動金融機構全面實施資訊揭露制度，

加強市場制裁與監督功能。

● 以法律明定立即糾正措施，並建立制度

化的問題金融機構退出機制。

● 厚植理賠基金，俾於重建基金屆期後，

有效強化存款大眾對存保機制之信心。

本年，荷承各界之支持及全體同仁之敬業勤

事，使本公司得以凝聚力量，完成主管機關交

付之任務，俾其得於穩定之環境下順利進行金

融改革，使存保制度之積極功能得以充分發

揮，謹藉此一隅深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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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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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董事、監察人暨高階主管名錄

1 業務委員 侯如翽

2  副總經理 潘隆政

3  總經理 陳戰勝

4  董事長 蔡進財

5  副總經理 王南翽

6  副總經理 賴文獻

7  法務室主任 李滿治

8 秘書室主任 葉祖翽

9 稽核輔導處處長 陳聯一

10 檢查處處長 張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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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長 蔡進財 (中央銀行代表)

董 事 陳上程 (中央銀行代表)

張正勝 (財政部代表)

尤錦堂 (中央銀行代表)

游明男 (中央銀行代表)

陳戰勝 (財政部代表)

陳清江 (財政部代表)

監察人

常駐監察人 陳昌雄 (財政部代表)

監察人 許國忠 (財政部代表)

吳當傑 (財政部代表)

高階主管

總 經 理 陳戰勝

副總經理 賴文獻

潘隆政

王南華

11 業務處處長 陳俊堅

12 資訊室主任 黃水凍

13 政風室主任 姜志洪

14 會計處處長 洪國翽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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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類 要 保 機 構 保 額 內 存 款 占 承 保 項 目 存 款 總 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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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日：89.6.30）

（基準日：90.6.30）

本公司為我國辦理存款保險之專責機構，成立宗旨在保障金

融機構存款人利益、鼓勵儲蓄、維護信用秩序、促進金融業

務健全發展。為落實立法意旨，存款保險條例賦予本公司辦

理存款保險、檢查要保機構、輔導問題要保機構及處理停業

要保機構等四項重要職責，本年更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委

託，處理經營不善之基層金融機構，茲將主要業務分述如

后：

一、存款保險業務

● 金融機構參加存款保險情形

存款保險由自由投保改採全面投保後，所有依法核准收受存

款之金融機構，皆已參加存款保險，成為本公司之要保機

構。本（九十）年內，因政府積極推動金融改革政策，立法

通過「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計有三十六

家經營不善要保機構由金融重建基金處理退出市場，致要保

機構家數大幅減少；另扣除外國銀行在翽分行結束在台業務

及要保機構自願性被概括承受等案，使要保機構家數由上年

底之四五六家，減少為本年底之四一七家。

● 要保機構存款及存款人受保障情形

目前，存款保險制度對存款大眾採限額保障之方式，每一要

保機構之每一存款人存款本金之最高保額為新台幣一百萬

元。根據要保機構申報之資料統計（基準日：九十年六月三

十日），承保項目存款總額為17,336,725百餘萬元，保額內

存款為7,986,148百餘萬元。保額內存款占承保項目存款總

額之平均比率為46.1%，若以各類要保機構區分，最低為外

國銀行在翽分行之22.1%；最高為漁會信用部之67.4%。要

保 機 構 保 額 以 下 存 款 人 數 占 存 款 總 人 數 之 比 率 平 均 為

各 類 要 保 機 構 保 額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存 款 人 數 占 存 款

總 人 數 之 比 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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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日：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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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1 %，若以各類要保機構區分，最低為信託投資公司之 6 8 . 0 %；最高為農會信用部之

9 6 . 7 %。可見，現行最高保額新台幣一百萬元，已能使絕大多數小額存款人受到完全之保

障。

●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對存款人保障額度之影響

本公司對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存款本金之最高保額，目前為新台幣一百萬元。惟在金融重建

基金（設置期間三年，自九十年七月十一日至九十三年七月十日止，必要時得延長一年）機

制下，凡該基金處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其存款人之全部存款及利息均受到全額保障，不

受存款保險原訂最高保額新台幣一百萬元之限制。

● 差別費率之施行情形

為防範道德風險，並合理反映個別要保

機構之經營風險，本公司經報奉財政部

核定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正式施行存

款保險差別費率制度。嗣鑑於健全之存

款保險制度應建置充足之存保理賠資

金，方能維繫存款人信心，爰報奉財政

部核定自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將存款保

險費率由原定之萬分之一．五、一．七

五及二，分別調整為萬分之五、五．五

及六等三級，俾充實存款保險賠款特別

準備金及強化本公司處理問題要保機構

之能力，進而保障存款人權益、有效引

導要保機構降低經營風險及維護我國金

融秩序。

目前本公司全體要保機構中，約有五成之要保機構適用萬分之五之費率，約有三成之要保機

構適用萬分之五 .五之費率，僅約二成之要保機構適用萬分之六之最高費率。另截至九十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存款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累積為八五 .三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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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查業務

● 辦理情形

本公司執行金融檢查，以實地檢查為主，

表報稽核為輔。實地檢查分一般檢查與專

案檢查。一般檢查係對金融機構全盤業務

之檢查，檢查重點隨著金融環境之變遷而

調整；專案檢查為特殊性檢查，係就財務

狀況有重大異常變化或其他突發特定事件

暨配合主管機關之委託，對特定業務辦理

檢查。

本公司檢查金融機構，分為對要保機構之

檢查及受託檢查。對要保機構之檢查係依

據存款保險條例第二十一條辦理；受託檢

查係依據「財政部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檢查基層金融機構業務辦法」，自八十五年

七月起由本公司承接全部基層金融機構檢

查工作，暨依據銀行法第四十五條及「金

融檢查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議，自八十

七年十二月起由財政部委託本公司檢查基

層金融機構電腦共用中心。本年度實際執

行結果計完成一般檢查總機構二七○單位

次、分支機構七○○單位次，另為掌控承

保風險，對要保機構就利害關係人及其關

聯戶逾期放款、庫存現金及洗錢防制等特

定事項辦理專案檢查計二二七單位次。



● 提高監理績效

1. 檢討修訂「金融機構各項業務重點查核項目」，提昇檢查效益

為提昇檢查效益，於八十八年二月研訂「金融機構各項重點查核項目」，該查核項目之檢

核內容，涵蓋金融機構全盤業務，促使檢查人員注意辦理，並將隨金融經營環境及新頒

（修）訂之金融法規隨時檢討修訂。

2. 研訂金融機構問卷供受檢單位自行檢核，俾強化要保機構自律功能

為督促要保機構辦理各項金融業務時應確實遵守法令規範及風險控管，經依銀行、基層金

融機構及電腦共用中心等三個類別，就其各項業務分別制定「金融機構問卷」，於檢查時

由受檢單位填寫問卷內容，並由其總稽核或部室主管以上人員簽署，俾強化自律功能，提

高檢查效率。

3. 成立「放款查核蒐證小組」，加強不法授信案件之查核

為因應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

十六條賦予本公司得對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主

要負責人及職員提起民事訴訟之權力並遏阻基

層金融機構不法行為，本公司除加強檢查人員

有關法制及授信課程外，並成立「放款查核蒐

證小組」，專責不法授信案之查核事宜；另設計

該檢核表，供同仁於查核「分散借款、集中使

用」、「不當關係人授信」、「擔保品價值不當

評估」及其他違法失職等不當授信案件，強化

不法授信案件之蒐證及查核，俾利日後訴追。

4. 參與「金融檢查委員會」協商金融檢查重要事項

金融檢查委員會旨在規劃及整合整體金融檢查工作，以提高整體金融檢查績效。本年透過

本項會議之召開，經參與協商，依討論結果，共同研訂「取得非屬本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檢

查資訊之作業方式」、「金融機構向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中國農民銀行

調度現金有異常情形之處理、通報及認定標準」、「金融機構之客戶與國際恐怖份子或團

體有相關交易往來之檢查重點」、「金融控股公司檢查手冊」、「財政部對金融機構經營危

機事件之作業要點」等案並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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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業 務 概 況

5. 訂定金融機構檔案格式及代碼，並利用

稽核酅體輔助金融檢查業務，提昇檢查

品質

鑑於金融業務資料日趨龐大、複雜，相

關交易軌跡亦漸趨電子化，為提昇檢查

效率及品質，已洽請各基層金融機構資

訊共用中心依本公司所訂檔案格式及代

碼，配合撰寫電腦檔案轉換程式，提供

會員單位資料，俾供本公司金融檢查使

用。

本年度起已陸續對部分要保機構運用稽

核 酅 體 A C L ( A u d i t   C o m m a n d

Language)作為稽核工具輔助金融檢查

業務。透過該稽核酅體，檢核受檢單位

電腦檔案資料之完整性及正確性、進行

異常資料之篩選及分析、檢查法令遵循

情形、提高查核選樣之客觀性、擴大查

核範圍並節省檢查時間及人力，頗具成

效。

6. 積極培訓檢查人員

為有效運用檢查人力，提高效率，本公

司依據各檢查人員學識專長及實務經驗

積極培訓其有關金融業務、法務及檢查

等專業知識，進而提昇對受檢機構整體

營運風險之評估能力，並與中央銀行、

財政部金融局定期舉辦聯合金檢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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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預警與追蹤考核作業

● 金融預警作業

本公司為適時掌握要保機構經營動態及財務狀況、

及早發現問題要保機構、並作為規劃實地檢查重

點、頻率等之參考資料，爰接受財政部委託建置全

國金融預警系統，並配合金融環境與監理需要，持

續對該系統研擬、調整與修正。其業務辦理情形概

述如下：

1. 按季編製「基層金融機構業務分析季報」，並函

送相關主管機關參考，以強化基層金融機構之場

外監理功能。另摘錄彙編成「全國基層金融機構

財務暨相關指標統計季報」，並將其中部分內容

登載於存款保險資訊季刊及本公司網站以供查

閱，以配合政府對金融機構資訊採逐步公開揭露

之政策，讓社會大眾取得基層金融機構整體財務

暨相關指標等資訊。

2. 為提昇金融預警系統輔助金融監理之功能，編製

「基層金融機構異常財務資料彙總表」（季報），

俾從檢查時點之靜態資料與申報時點之動態資料

瞭解其中變化情形，供訂定檢查頻率及函報主管

機關作為金融監理之參考。

3. 為增進金融監理決策功能，達資訊共享原則，於

九十年初完成與中央銀行金檢處連線，提供本公

司金融預警系統資料供其使用，並同時更新與財

政部連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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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期彙送檢查評等結果資料報告，及按季編製

「全國金融機構申報資料排序報告」提供財政

部，作為其監理之參考。

● 追蹤考核作業

本公司除加強對要保機構辦理一般檢查及專案檢查

外，並依據有關法令訂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要

保機構業務缺失追蹤考核作業細則」；另根據「財

政部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基層金融機構業務

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所檢查機構之檢查結果追

蹤考核工作，項目包括：

1. 建立、更新所有要保機構相關檔案，以利掌握金

融機構經營資訊。

2. 對由本公司負責檢查之要保機構，辦理檢查意見

之書面審核共計二、七九六單位次，並針對重要

缺失函請要保機構限期改善。

3. 列席地方主管機關召開之輔導小組會議或其他重

要會議計三三六單位次。

4. 審閱受檢機構內部稽核報告，以瞭解其內部稽核

工作成效，作為執行檢查之參考。

5. 參考要保機構金融預警系統及網際網路監控系統

之分析結果，就財務、業務狀況惡化者，採取相

關之追蹤考核措施。

6. 建立重大突發事件檔案、重要警訊專卷及退票比

率偏高金融機構專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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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輔導、監管及接管

● 加強對有重大經營缺失要保機構之場外輔導

為降低承保風險並維護金融秩序，年度內本公司對有重大經營缺失之七十四家要保機構採專

人專戶管理，俾對其經營缺失採行適當與及時之輔導，促請儘速改善，其中三十六家經營不

善基層要保機構業已經由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退出市場。

● 進駐輔導三十六家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

為配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三十六家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報經財政部核准後調派外

勤人員一一八人，會同合作金庫銀行、台灣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及農民銀行等四家銀行支援

人力組成輔導小組，共一九四人，於九十年八月十日全面進駐輔導該等機構，以有效掌握其

財務、業務狀況，並控制道德風險。嗣於九月一日及十五日分別由十家行庫配合財政部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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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承受，承受行庫已分別自九月三日及

十七日起正式對外營業。

● 完成對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之監管任務

本公司奉示自八十九年五月十三日起監管

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至九十年五

月十一日，由於各項整頓措施已見成效，

奉准解除監管任務，惟仍對其進行輔導，

以期該公司健全穩定經營。

● 接管中興銀行

本公司奉示自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監

管中興商業銀行，至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由監管改為接管，接管期間代行該行股東

會、董事及監察人職權；另因該行九十年

九月底淨值已呈負數，爰報經行政院金融

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通過列為處理對

象。

● 加強輔導未符承保標準之金融機構限期改善

經營缺失

存款保險條例修正實施全面投保後，未符

合承保標準計有三十六家要保機構，其中

九家因調整後淨值已呈負數，報經行政院

金融重建基金列為處理對象，業於九十年

九月由受讓銀行承受，其餘二十七家依存

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應提出

具體改善計畫，計畫期限最長以三年為

限。其改善計畫並由本公司持續追蹤考核

實際執行情形。目前除每季定期將改善進

度與處理措施陳報財政部外，並積極督導

該等要保機構，期能於計畫期限內改善經

營缺失。

五、研究發展

鑑於目前金融環境瞬息萬變，金融業務之

發展已走向綜合化，本公司為使業務發展

能切合金融環境之變革，對研究發展不遺

餘力，除經常蒐集要保機構之意見外，並

對國內外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之最新資料，

加以整理研究撰成專題報告，本年度較重

要之研究與譯述成果有：

● 選派五位同仁分赴翽國、加拿大、日本、

東南亞等國家，考察、研習與本公司業務

有關之制度與作業程序，出國同仁均已先

後返國，將依規定提出出國考察及研習報

告（詳附錄二）。

● 本公司上(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年

度奉派出國考察、研習之同仁，已於本年

度提出出國考察及研習報告（詳附錄

二），供本公司業務之參考。

● 本公司上(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年

度研究發展工作項目「強化我國問題金融

機構處理機制之研究」，繼續保持歷年專

題研究報告之優異成績，再度榮獲財政部

評列優等獎，並代表財政部參加行政院傑

出研究獎評選，榮獲行政院評列為乙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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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國內外有關存款保險、金融監理之最

新重要資料，撰成專題研究報告（詳附錄

二），供本公司業務之參考。

● 發行「存款保險資訊」季刊四期，邀請專

家學者撰述有關金融機構經營管理、金融

業務、金融監理、存保制度、金融法規等

方面之專文，分送金融機構、各有關機

關、大專院校、各級民意代表、各地圖書

館及文化中心，以供研究參考。

● 印製「存款保險叢書」九本，將本公司八

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得獎之專題研

究報告、同仁出國考察研習報告及譯述報

告，循例編印成叢書發行，俾供各有關機

關、金融機構、學術單位及專家學者研究

之參考。

● 自辦專業之業務研討會，由本公司資深優

秀金融檢查人員或外聘專家演講，本年度

共計舉辦檢查個案實例研討會計七場次，

另邀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之主題計有十

一場次。

六、資訊作業

● 順應資訊科技發展趨勢，提昇本公司應用

系統作業效率，本年度完成銀行類檢查報

告作業系統、檢查行政系統、資金運用管

理系統等三項視窗版應用系統。

● 配合受託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需要，

完成開發現金賠付作業系統、金融機構電

腦檔案資料網際網路傳輸作業系統，以提

高賠付資料之正確性及處理時效性。

● 開發完成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之會計管理

系統，包括預決算作業系統、帳務處理系

統、出納作業系統及財產管理系統等四個

子系統，俾利本公司兼辦會計作業之效率

化。

● 配合行政院推動公文電子化目標，完成本

公司與各機關間公文電子交換作業系統之

建置，可提高公文處理時效。

● 建置完成財政部金融局及中央銀行與本公

司網路連線作業機制，提供金融監理機關

查詢金融預警系統資訊，達到資源共享目

標。

● 為加強網路作業安全，提昇網路服務效

能，更新防火牆系統功能，並提昇網際網

路之傳輸安全數位憑證至一二八位元、及

獲准加入政府網際服務網(GSN)。

● 研訂完成「本公司資訊業務及安全管理作

業規則」，建立本公司辦理各項資訊作業

遵循之標準程序，以維護資訊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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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職員人數
職員平均 職員教育程度

年齡
研究所畢業

大專畢業
其他

90 294 38 43 242 9

89 282 38 43 230 9

88 283 35 50 224 9

87 285 34 52 224 9

86 294 34 56 230 8

七、人力結構

本公司九十年各處室現有職員人數如下：

檢查處 177人 稽核輔導處 42人 業務處 13人 法務室 10人

會計處 10人 秘書室 20人 人事室 5人 資訊室 15人

政風室 2人



24

一 資產負債表

二 損 益 表

三 財務報表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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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12月31日 89年12月31日

資產

現金及存放央行 17,564,060 15,016,658

買入有價證券 1,895,548 2,384,560

應收、預付款項與短期墊款 424,616 407,976

固定資產 534,061 540,430

無形資產 7,030 4,912

其他資產 6,969 12,468

資產合計 20,432,284 18,367,004

負債及業主權益

應付款項 598,759 411,240

央行融資 -  1 ,810,000

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8,528,358 4,839,569

長期負債 27,335 27,423

其他負債 1,068 2,008

負債合計 9,155,520 7,090,240

資本 10,000,000 10,000,000

資本公積 40,986 40,986

保留盈餘 1,235,778 1,235,778

業主權益合計 11,276,764 11,276,764

負債與業主權益合計 20,432,284 18,367,004

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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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90年度 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

(90.1.1~90.12.31) (88.7.1~89.12.31)

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898,505 1,400,318

保費收入 3,408,582 3,803,703

其他收入 - 918 

營業收入合計 4,307,087 5,204,939

營業成本及費用

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3,694,257 3,537,444

利息費用 71,638 281,666

代理費用 190,923 268,171

業務費用 294,524 400,029

管理費用 52,131 74,299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4,563 7,355

其他支出 459 634 

營業成本及費用合計 4,308,495 4,569,598

營業利益(損失-) -1,408 635,341

營業外利益(損失-) 1,408 -1,706

稅前純益 - 633,635

所得稅 - 158,558

稅後純益 - 475,077

損 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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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內上（八十八年

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年度之數據係按

審計部審定數編列，本（九十）年度

之數據則按自編決算數編列。

二、 本公司重要會計原則摘要說明如下：

● 本公司之會計基礎，係依行政院規定採

權責發生制。

● 買入有價證券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

以投資於政府債券及金融債券為限。

● 固定資產之計算，土地係以原購成本加

計重估增值，房屋及建築、機械及設

備、交通及運輸設備與什項設備係原購

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上述折舊

係採平均法計提。

●「保險賠款特別準備」提存：

1.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本

公司之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每年提存

不得少於當年度保險費收入之6 0％，惟

為加速厚植理賠能力，往年均循例依保

費收入之8 0％提存。自八十八年度始，

全體金融機構依法參加存款保險後，預

計本公司承保風險將隨之增加，經報奉

財政部台財融第88728103號函核定改按

保 費 收 入 之 9 0 ％ 提 存 ， 暨 台 財 融 第

88769992號函准本公司自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四年內，依營業稅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就經營非專屬本業以外之銷售

額3％之相當金額，全數提列為保險賠款

特別準備金，以加速累積賠款特別準

備，增強本公司之風險承擔能力。

2. 依據九十年七月九日公布修正存款保險

條例第七條規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於每營業年度終了辦理決算，如有盈

餘，應全數納入存款保險理賠金，不適

用 公 司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將 稅 前 純 益

5 2 4 , 2 7 6千元提存轉列「保險賠款特別

準備」。

● 廠商提供保證品等計6,877千元，以「信

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及「信託代理與保

證負債」科目記帳，因屬或有性質，依

規定未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三、 依據九十年七月九日公布修正存款保

險條例第七條規定將本年度決算稅前

盈餘5 2 4 , 2 7 6千元，全數納入存款保

險理賠準備金，故本期純益0元，保留

盈餘與上年底相同。

財務報表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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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最近五年度重要收支項目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註：● 表內90年度係按自編決算數編列，其餘各年度係按審計部審定數編列。

● 依據九十年七月九日公布修正存款保險條例第七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每營業年度終了辦理決算，

如有盈餘，應全數納入存款保險理賠準備金，不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定」，90年度稅前純益524百萬元提

存轉列「賠款特別準備」。

● 保險賠款特別準備累計至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8,528 百萬元。

● 九十年起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即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表二 最近五年度檢查家數及實地檢查次數統計

註：● 上述實地檢查單位次包含一般檢查及專案檢查。

● 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家數減少係萬泰商業銀行概括承受苗栗縣苗栗市信用合作社、誠泰商業銀行概括承

受嘉義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三十六家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其中包括七家

信用合作社、二十七家農會信用部及二家漁會信用部。

● 實地檢查單位次較往年減少，主要係指派約80%之檢查人員參與處理三十六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三個月

所影響。

項 目
90 

88下半年
88 87 86

及89

營業收入 4,308 5,205 1,418 1,396 1,157
利息收入 899 1,401 751 710 707 
保費收入 3,409 3,804 663 485 448 
其他收入 -  -  4  -  2  
代理收入 -  -  -  201 -  

營業成本及費用 4,309 4,570 1,013 913 770 
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3,694 3,538 596 388 359 
利息費用 72 282 91 43 132 
代理費用 191 268 -  188 -  
業務費用 295 400 261 232 225 
管理費用 52 74 53 52 48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3 4 6 6  6  
其他支出 2 4 6 4  -  

營業利益(損失 - ) -1  635 405 483 387 
營業外利益(損失 - ) 1  2  169 2 2 
稅前純益 -  633 236 481 385 

年 度

90
88下半年

88 87 86
及89年

本國銀行 17 17 16 13 9
信託投資公司 2 2 2 3 3
信用合作社 39 48 51 56 71
農會信用部 260 287 287 287 285
漁會信用部 25 27 27 27 27
基層金融機構
電腦共用中心

7 7 6 - -

總機構家數合計 350 388 389 386 395
實地檢查總分支機構
單位次合計 1,197 1,913 1,589 1,524 1,545

金 融 機 構 別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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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年要保機構較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大幅減少三十九家，主要係有七家信用合作社、二十九家農漁會信用部因

經營不由金融重建基金處理退出市場；二家信合社由銀行概括承受及一家外國銀行在翽分行結束在台業務。

表三 最近五年度金融機構投保家數統計

單位：家數

90
88下半年

及89年
88 87 86

本國銀行(含郵匯局) 53 53 51 39 35

信託投資公司 3 3 3 4 4

信用合作社 39 48 51 53 67

農會信用部 260 287 287 249 243

漁會信用部 25 27 27 27 27

外國銀行在翽分行 37 38 42 29 28

合計 417 456 461 401 404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表四 最近五年度要保機構保額內存款情形

9 0 年 保額內存款占承保項目存款總額比率%

保額內存款 承保項目 保額內 88年 88年 87年 86年
存款總額 存款占 下半

承保項 年及

目存款 89年

總額比

率％

(a) (b) (a)/(b) ％ ％ ％ ％

本國銀行(含郵匯局) 6,692,281 14,955,434 44.7 43.5 44.9 40.2 35.4

信託投資公司 54,776 120,482 45.5 31.9 26.2 26.3 26.0

信用合作社 392,628 694,494 56.5 56.6 56.0 54.9 53.9

農會信用部 751,287 1,197,903 62.7 62.7 62.8 63.0 63.6

漁會信用部 20,708 30,733 67.4 67.4 67.4 69.5 70.1

外國銀行在翽分行 74,468 337,679 22.1 24.6 27.7 27.9 23.8

合計 7,986,148 17,336,725 46.1 42.7 44.2 46.6 44.7

註：● 保額內存款係指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七十五、七十六年度為新台幣70萬元；七十六

年度以後提高為新台幣100萬元）以下存款之合計（計算基準日除八十六年度至八十八年度為

十二月三十一日，其餘年度均為各該年度之六月三十日）。

● 承保項目存款總額係指金融機構以本國貨幣列帳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定期

存款、定期儲蓄存款及由金融機構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等存款負債科目之合計。

金 融 機 構 別

年 度

金 融 機 構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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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表係以曆年制分析，其中90年之數據係以自編決算數編列。

● 保額內存款：係指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以下存款之合計。

● 投保存款比率：為各該年度已投保金融機構承保項目存款總額占可投保金融機構承保項目存款總額之比

率。

● 八十八年九月本公司提供財務協助12.84億元，協助台灣銀行概括承受屏東縣東港翽信用合作社，致保險

賠款特別準備減少。

● 鑑於國內金融環境急遽變化並參照先進國家之經驗，暨為加速累積存款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自八十九

年一月一日起將最低費率（萬分之一．五）恢復為開業初期之水準，風險費率共計三級，分別為萬分之

五、萬分之五．五及萬分之六。

金額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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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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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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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歷年年底保額內存款、保險賠款特別準備暨業主權益表

日 期

要 保 機 構

（12月31日） 最高保額

90 100萬元 417 17,336,725 7,986,148 46.1 100.0 3,408 8,528 11,277 0.11

89 100萬元 456 16,773,476 7,582,735 45.2 100.0 3,321 4,916 11,220 0.06

88 100萬元 459 16,420,852 7,769,081 47.3 100.0 900 1,752 10,185 0.02

87 100萬元 406 8,113,246 3,594,906 44.3 67.9 509 2,200 8,967 0.06

86 100萬元 403 7,313,529 3,289,797 45.0 65.8 465 1,793 8,457 0.05

85 100萬元 400 7,152,291 3,058,978 42.8 63.6 427 1,421 5,753 0.05

84 100萬元 350 6,550,052 2,772,773 42.3 51.9 325 1,080 5,587 0.04

83 100萬元 200 4,953,265 1,923,972 38.8 48.7 252 820 5,472 0.04

82 100萬元 183 4,076,410 1,608,539 39.5 40.6 189 618 5,331 0.04

81 100萬元 173 3,038,070 1,151,692 37.9 39.4 146 481 4,181 0.04

80 100萬元 163 2,444,853 943,196 38.6 37.3 120 396 2,076 0.04

79 100萬元 157 1,916,763 753,861 39.3 33.2 98 300 2,007 0.04

78 100萬元 151 1,524,996 618,248 40.5 31.4 77 222 1,985 0.04

77 100萬元 141 1,110,468 483,378 43.5 23.4 59 157 1,974 0.03

76 100萬元 99 808,249 379,379 46.9 18.9 97 116 1,611 0.03

75 70萬元 79 531,693 201,850 38.0 17.3 69 48 1,195 0.02

(b)(a) (b)/(a) (c) (d)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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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款保險制度

二 存款保險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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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款保險制度

● 成立背景

銀行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為保障存款人之

利益，得由政府或銀行設立存款保險之組

織。民國七十一年全國金融會議時，為迎

接金融自由化時代的來臨，政府提出建立

存款保險制度之構想，獲得金融界及學者

專家的贊同。財政部隨即會同中央銀行邀

集金融業代表研議，擬訂存款保險條例草

案，經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通過，於七

十四年一月九日由總統公布施行。我國存

款保險，依據存款保險條例規定，係由財

政部會同中央銀行成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負責辦理。因此本公司是

我國辦理存款保險的唯一專責機構。本公

司於七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開業，是國營

金融機構，隸屬財政部，董事會由七位董

事組成，均由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指派相關

部門高級主管擔任，目的在使本公司各項

專業任務得以有效溝通與執行。

● 成立宗旨

存款保險條例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本公

司辦理存款保險之宗旨為：

．保障金融機構存款人利益

．鼓勵儲蓄

．維護信用秩序

．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

● 存款保險對象

凡經依法核准收受存款(包含郵政儲金)或受

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

金之金融機構，應依存款保險條例參加存

款保險為要保機構；外國銀行收受之存款

已受該國存款保險保障者，不適用此規

定。

● 投保方式

為達到穩定存款人信心之積極作用及有效

發揮存款保險之功能，自民國八十八年二

月一日起，存款保險由自由投保改採全面

投保。

● 存款保險標的

要保項目包括：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儲蓄存款、郵政儲金

．由要保機構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

．其他經財政部核准承保之存款

不保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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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項目包括：

．外幣、外匯存款

．信託人指定用途之信託資金

．可轉讓定期存單

．各級政府機關存款

．中央銀行存款

．銀行、郵政儲金匯業局、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及設置信用部之農、漁會之存款

．每一存款人在同一要保機構超過最高保額部分之存款

● 最高保額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九條規定，本公司對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

行定之。目前最高保額為新台幣一百萬元。另政府為處理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健全金融環

境，特立法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該基金設置期間 (自九十年七月十一日至九十三年七

月十日止，但經立法院同意後得延長一年 )內，凡由該基金處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其存

款及非存款債權均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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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

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存款保險費率由本

公司擬訂，報經財政部核定實施；存款保

險費基數之計算則以基準日要保機構保額

內存款為準。我國存款保險費率係採風險

費率制度，以要保機構之「資本適足率」

及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

得分」為風險指標，並據以核算費率。目

前費率分為三級，分別為萬分之五、萬分

之五 .五及萬分之六。保險費每半年由要保

機構繳付一次，第一次在一月份，第二次

在七月份。兩次保險費基數分別以上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當年六月三十日為計算基

數基準日，該基準日得由財政部會同中央

銀行隨時調整之。

● 資金來源

本公司資金來源有四：

1. 資本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本

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一百億元。

2.保險費收入

保險費收入是本公司厚植理賠能力主要之

資金來源，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規定，

本公司每年保險費收入至少提列6 0％，

作為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自八十八年全

面投保後，為因應本公司承保風險將隨之

增加，經報奉財政部核定改按保費收入之

9 0％提存。九十年七月九日存款保險條

例修正通過後，改採為年決算後盈餘全數

納入存款保險理賠準備金。

3.資金運用收益

本公司之資金運用首重安全性。依據存款

保險條例第八條之規定，本公司之資金應

存放於中央銀行或經主管機關核准提供政

府債券作為擔保之金融機構，並以投資於

政府債券及金融債券為限。

4.中央銀行特別融資

本公司依存款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為

辦理同條例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一、第

十五條之二、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事

項，得報請財政部轉洽中央銀行申請特別

融資。融資額度在本公司可提供擔保品範

圍外部分，由國庫擔保；擔保部分超過本

公司淨值時，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

● 盈餘之分配

自九十年七月九日存款保險條例修正通過

後，明定本公司盈餘應全數納入存款保險

理賠準備金，不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定，

此項規定可加速厚植理賠準備金暨本公司

承擔風險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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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要保機構

本公司自七十四年九月成立後，依存款保險條例第二十一條及行政院頒布之「金融業務檢查

分工方案」規定，辦理部分要保機構之金融檢查業務，且奉行政院八十五年四月「金融監督

管理改進方案」之指示，依據「財政部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基層金融機構業務辦

法」，由本公司自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承接我國全體基層金融機構之金融檢查任務。另依據

銀行法第四十五條及「金融檢查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議，自八十七年十二月起由財政部委託

本公司檢查基層金融機構電腦共用中心。

● 處理問題要保機構

1. 輔導問題要保機構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本公司為健全要保機構之業務，必要時得報請財政部

指派人員輔導其業務經營，或依銀行法第六十一之一條，由主管機關指派人員輔導其業務

經營，以保障存款人權益。

2. 提供財務協助

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授權本公司得對受輔導、監管或接管要保機構（以下簡稱

問題要保機構）辦理貸款或存款；倘有其他健全要保機構擬併購問題要保機構，本公司亦

得準用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對該其他要保機構提供財務協助，以

促成其併購問題要保機構。上述規定，旨在賦予本公司得對有緊急特殊情況（如擠兌）之

問題要保機構，予以必要之財務支援，以協助問題要保機構業務財務趨於穩健正常，或使

該問題要保機構能在不影響金融安定之情況下退出市場，以防範金融事件擴大，有效落實

存款保險保障存款人權益、維護信用秩序、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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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金融重建基金處理經營不善之要保

機構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七條之一規定，

本公司得於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存續期

間內，接受金融重建基金之委託，配合

處理經營不善要保機構負債之理賠及資

產之善後處理。

● 處理停業要保機構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要保機構

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時，本公司為維護信

用秩序，保障存款人或信託資金指定受益

人權益，應依下列四種方式之一履行保險

責任：

1. 根據停業機構帳冊紀錄及存款人提出之

存款餘額證明，按其保險金額，直接以

現金賠付其本金債權。

2. 在同一地區，商洽其他要保機構，對停

業機構之存款人，設立與其保險金額相

等之移轉存款，賠付其本金債權。

3. 對其他要保機構提供資金、辦理貸款、

存款或保證停業機構債務等財務協助，

促使其合併該停業機構或承受該停業機

構全部或部分之營業及資產負債。

4. 無法商洽其他要保機構辦理前二款事項

時，得暫以本公司名義承受並繼續經

營，再依前款方式辦理。

惟辦理前述第2、3、4款所需成本，應小

於第1款現金賠付之損失。

本公司於要保機構停業後，除應立即依上

述規定履行保險責任外，依同條例第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即指定本公司

為停業機構清理人進行清理。此外，依據

存款保險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本公

司為因應停業機構債權人流動性需要，在

不增加辦理前述各項所生成本，於計算停

業機構資產價值後，得對超過最高保額之

存款債權及非存款債權預估可能獲償之比

例予以墊付。該項墊付額應按受墊付債權

之受償順位分項列計，於各該受墊付債權

之最後可受分配金額中先行扣除並償還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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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四年創設時 其後之變更事項 現 制

(74.9.27) (74.9.27~90.7) 90.7~

參加方式 自由投保 改採為全面投保 同左

資本額 ＊法定資本額新台幣20億元 ＊法定資本額於民國81年7月 同左

＊實收資本新台幣8億零5萬元 調高為新台幣50億元

＊民國84年11月調高為新台幣

100億元並收足之

參加對象 ＊本國一般銀行（不含郵匯局） ＊包括左列金融機構及郵匯局 同左

＊中小企業銀行

＊信託投資公司

＊信用合作社

＊設置信用部之農會、漁會

＊外國銀行在翽分行（外國銀行 ＊外國銀行在翽分行收受之存款己

在翽分行收受之存款已受該國 受該國存款保險保障者得免參加

保障者仍為對象）

＊其他經財政部指定之金融機構

保險費率 單一費率萬分之五 ＊仍採單一費率，惟民國76年7月

起調降為萬分之四

＊77年1月起調降為萬分之一．五

＊民國88年7月1日起改採風險差別

費率，費率分為萬分之一．五、萬

分之一．七五及萬分之二等三級

＊89年1月1日起調整為萬分之五、

萬分之五 .五及萬分之六等三級

最高保額 新台幣70萬元 民國76年8月15日調高為新台幣

100萬元

保障範圍 存款本金及利息 限存款本金

我國存款保險制度之擴充與改進沿革

同左，採行萬分之

五、萬分之五 .五及

萬分之六等三級差

別費率制度

仍為新台幣 1 0 0 萬

元，惟政府為處理問

題金融機構，特立法

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

基金，其三年之設置

期間，凡由該基金處

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

構，其存款及非存款

債權均獲保障

同左，限存款本金；

惟經金融重建基金處

理者，其存款及非存

款債權均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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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四年創設時 其後之變更事項 現 制

(74.9.27) (74.9.27~90.7) 90.7~

資金存放對象 限存中央銀行 ＊存放中央銀行 同左

＊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提供政府債券為

擔保之金融機構

履行保險 ＊現金賠付 除左列3種外，另加列提供財務協助 同左

責任方式 ＊移轉存款 促使其他要保機構進行合併或承受

＊暫以存保公司名義繼續經營

對保額以上存款 無 在不增加成本原則下，可先行代為墊 同左

及非存款債權墊 付，以解決停業機構債權人流動性需

付 要

處理問題要保機 否 增訂 同左

構及停業要保機

構免辦招標、比

價、議價及不適

用預算法第27條

財務協助對象及 限於有扶助其復業必要之停業 ＊受輔導、監管、接管之要保機構， 同左

協助方式 機構，協助方式為貸款及購買 協助方式為辦理貸款、存款

資產 ＊合併或承受受輔導、監管、接管及

停業要保機構之其他要保機構，協

助方式為辦理貸款、存款、提供資

金及保證債務

向其他金融機構 無 增訂 同左

墊借

向中央銀行申請 需提供十足擔保品 ＊未能提供擔保品部分，由國庫擔保 同左

融資提供擔保品 ＊擔保部分超過淨值時，由主管機關

之規定 會同中央銀行報請行政院核定

拒絕加入存款保 無 處應繳保費2倍罰鍰 同左

險之罰則

不接受存保輔導 無 處新台幣36萬元∼180萬元罰鍰 同左

或不依輔導意見

辦理之罰則

經處罰後未依限 無 得對同一事實或行為再加1至5倍處罰 同左

改正者之罰則

本公司盈餘提撥 依公司法之規定 決算後盈餘全數納入存款

之方式 保險理賠特別準備金

銀行重要財務業 無 按季公布

務資訊公開揭露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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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款保險相關法規

本次存款保險條例增訂暨修正共計三條，重點如下：

● 為厚植理賠能力，爰修正第七條，明定本公司如有盈餘應全數納入存款保險理賠準備金，

不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定。

● 配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之施行，增訂第十七條之一，明定本公司得受行

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之委託，配合該條例處理要保機構負債之理賠及資產之善後處理，並以

本公司未來十年存款保險費增加之總收入為限額範圍協助支應金融重建基金。

● 第二十一條增訂第三項，明定銀行重要財務業務資訊應按每季公布，其內容、格式及方式

由主管機關定之，以促進金融機構資訊透明化，俾發揮巿場監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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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險條例增訂暨修正條文」

中翽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總統翽總一義字第9000134130號令公布增訂第十七條之一條文；

並修正第七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

第七條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每營業年度終了辦理決算，如有盈餘，應全數納入存款保險理賠準備

金，不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定。

第十七條之一(增訂)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十條辦理時，得

接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之委託，配合處理要保機構負債之理賠及資產之善後處理。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前項規定辦理時，得於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所訂行政院

金融重建基金存續期間內，以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未來十年存款保險費增加之總收入為限額範

圍。

第二十一條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核准後，檢查要保機構之業務帳

目，或通知要保機構於限期內造具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或其他報告。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得依前項檢查結果或報告資料，對要保機構提出改進意見，限期改善；

逾期不改善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銀行重要財務業務資訊應按每季公布，其內容、格式及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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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簡介

二 本公司前置規劃作業

三 處理經過情形

四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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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簡介

為提供金融業優質之經營環境，政府積極

研修法規架構並強化金融監理制度，包括

自八十九年十一月起陸續制定公布銀行法

修正案、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六法」

等，為我國金融機構再造工作正式揭開序

幕。鑑於讓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平和順利

退出市場，以消弭金融風暴於無形，為政

府當前首要之務，經參酌翽、日、韓等國

以公共資金挹注方式，於一定期間內適度

實施全額保障存款人權益及彌補問題機構

財務缺口等機制，並考量我國金融環境

後，爰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行政

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以下簡

稱金融重建基金條例 ) ，並於七月九日奉

總統令公布施行。金融重建基金條例兼具

整頓金融市場及穩定金融秩序之作用，堪

稱為一項極具劃時代意義之金融改革法

令。

● 重建基金特色

1. 朝野及產官學界獲得共識，迅速通過金

融重建基金條例

自八十九年十二月醞釀設置金融重建基

金機制起，至金融重建基金條例於九十

年六月二十七日獲立法院三讀通過止，

歷時僅半年餘，朝野上下對設置專案基

金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並實施暫時性之全

額保障措施迅速取得共識，且普獲產官

學界與社會輿論之支持。為使該條例及

其他相關金融改革法案迅速通過，立法

院更史無前例在休會後，以加開臨時會

之方式，一舉通過包括金融重建基金條

例在內之金融六法，以行動證明我國金

融改革之決心。

2. 及早設置重建基金，消弭金融危機於無

形

相較於翽日等國於金融機構已發生多起

倒閉並產生金融危機後，方由政府編列

預算動用公共資金作事後處理，我國政

府在未有多家問題金融機構倒閉前，即

先行通過設置金融重建基金，以彌補存

保機制無法因應系統性風險之不足，並

使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因有足夠之財源

而更具效率，成功消弭金融危機於無

形。

● 主管機關

金融重建基金之主管機關係以銀行法之主

管機關為主管機關，目前為財政部。

● 決策單位-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

金融重建基金之決策單位為金融重建基金

管理委員會，負責掌理基金運用事項之審

核、基金收支保管計畫之核定、基金財務

報告、資金調度事項之審核，及其他有關

基金管理、執行及公告事項之核定。

委員會設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主任

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分別由金融重

建基金條例主管機關之首長及副首長兼

任，另設派任委員四人，由中央銀行副總

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

院主計處副主計長、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以

下簡稱本公司 )董事長等相關人員兼任，並

依其本職任免；其餘遴選委員，分別由具

有法律、經濟、金融及其他與委員會相關

領域之專業學識及經驗者兼任，且具有同

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俾委員會之決策能更為超然獨立。



44

● 執行單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委員會議決事項，依金融重建基金條例第

十條得委由本公司負責執行，並將執行結

果呈報委員會核定，以達專業分工目的。

● 財源及資金融通

基金財源包括政府金融營業稅收入及金融

業者繳納之存款保險費收入。其中金融營

業稅收入方面，係包括九十一年至九十四

年期間金融營業稅稅款，預估約一、二○

○億元。存款保險費收入，則為自九十一

年一月起十年內本公司依八十九年一月一

日調高保險費率所增加之保費收入，預估

約二○○億元。

在上述財源未收足前，得由本公司向中央

銀行申請融通、向其他金融機構墊借或發

行金融債券，以為支應，並以基金之財源

作為還款來源。

● 適用對象

依條例規定，得列入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有三類：

1. 調整後淨值為負數者。

2. 無能力支付其債務者。

3. 財務狀況顯著惡化，經主管機關認定無

法繼續經營者。

由於目前所有金融機構中，基層金融機構

因結構性所衍生之問題較為嚴重，爰規定

基金以處理基層金融機構為優先。

●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處理方式

為期能迅速有效解決經營不善之金融機

構，避免產生存款人信心危機及連鎖性風

險，金融重建基金條例特別排除現行存款

保險條例有關限額賠付及處理成本應小於

現金賠付損失等限制，並明定本公司受託

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時，得申請運用重

建基金全額賠付存款債權及非存款債權。

至處理方式則配合現行銀行法、金融機構

合併法及存款保險條例相關規定，包括：

1.賠付負債並承受資產及標售處理該資產。

2.賠付負債超過資產之差額。

3.以特別股方式入股金融機構。

● 基金之保存方式

基金之資金，除用於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

構之外，應以現金存放於信用良好之金融

機構、購買政府債券、金融債券、銀行發

行之可轉讓定期存單，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規定之方式保存。

■ 90.11.10財政部顏部長主持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中 央 存 款 保 險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委託

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概況

● 承受資產之處理

依據金融重建基金條例規定，重建基金得

委託本公司全額賠付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

存款及非存款債權，並以重建基金名義承

受該金融機構資產，並標售、拍賣或以其

他方式處分該資產，處分後所得之價金，

應列入重建基金。

● 會計處理

基金在處理會計及審計事務時，應符合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審計準則，並應訂定符

合上開會計原則及審計準則之制度，以為

規範。

● 設置期間及結束處理

基金之設置期間自金融重建基金條例公布

施行日起三年屆滿，但經立法院核准後得

再延長一年。基金結束時，其資產負債由

國庫概括承受。惟倘基金所承受之資產在

設置期間之後如仍未處理(分)完畢，亦可由

國庫以財產作價方式，將上開資產轉投資

本公司，以提高處理效率及增加本公司之

資本。

● 造成基金損害之刑罰

為防範參加存款保險機構之負責人或職

員，藉職務牟取不法利益，以致發生道德

風險之虞，金融重建基金條例明訂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參加存

款保險機構、本公司或重建基金之財產或

其他利益者，將被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另為避免要保機構負責人或職員二人

以上共同實施上述犯罪行為，爰明訂得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並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以收嚇阻之效。本公司亦得以自己名

義，代參加存款保險機構或基金向應負賠

償之人，提起民事訴訟，以遏止道德風

險。

二、本公司前置規劃作業

為解決我國基層金融機構經營不善問題，

政府甚早即開始研議處理對策，並有仿照

翽日等國設置金融重建基金之構想。嗣自

八十九年十二月政府正式醞釀設置金融重

建基金機制起，本公司旋即於同年十二月

成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專案小組，由蔡董

事長督導、陳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副總經

理擔任副召集人，並劃分為協調小組與規

劃小組，成員包括公司內部之稽核輔導

處、業務處、檢查處、法務室及資訊室等

單位之正、副主管，以及該等單位副科長

級以上同仁，期透過「專業分工、協調統

合」之方式，審慎進行沙盤推演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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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定規劃時程表及處理流程，務期於短期內妥善完成前置

規劃作業。規劃之處理方式包括：（一）現金賠付、（二）

移轉存款賠付、（三）概括承受或部分承受，及（四）以本

公司名義暫行承受並繼續經營等；相關內容則包括：進駐輔

導或監管前置作業、上開各種處理方式及其相關流程之規

劃、資金調度、資產負債之清理與處分、會計制度與帳務處

理、各項訓練、停業機構員工處理、須建請外部單位協助處

理事項等，周密地規劃各種可能面臨狀況及因應措施，並設

有時程控制表定期追蹤規劃情形，以確實掌握規劃進度，俾

及時解決需克服之問題。

由於政府本次處理作業之規模與方式皆屬我國金融改革之創

舉，困難度甚高，本公司同仁無不戰戰兢兢力以赴，取銷

休假與假日，全力投入審慎規劃，並曾召開多次會議進行溝

通討論，其中由董事長與總經理召開之會議即達十餘次、由

副總經理督導之會議更不下三十次；另為疏解同仁壓力並激

勵士氣，本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事前更分批接見相關同仁並

逐一指示處理方向重點。此次行動本公司可謂全體動員，除

實際派出之一百餘名進駐處理同仁外，其餘同仁則負責辦理

規劃與聯繫協調及相關支援等作業，務期共同圓滿達成此項

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經比較上述各種處理方式之整體執行成本及對社會之影響

後，由於現金賠付及移轉存款賠付需立即籌措約二千億元左

右之賠付款，且本公司需處理所有資產及剩餘負債，其相關

成本甚高，以及原問題機構員工工作權依法無法考量將引起

失業抗爭致衍生社會問題，另現金賠付尚有金融服務中斷及

需投入大量設備與上千賠付人力等缺點；至由本公司暫行承

受並繼續經營之方式，則限於本公司需投注大量專業管理人

力，恐影響存保機制及原有業務之運作。經審慎比較分析

後，以協調大型金融機構承受問題金融機構全部資產負債之

處理方式辦理，成本最低且效率最高，爰積極推動該項方案

之執行。另為延續對民眾之金融服務，故規劃以週五問題基

層金融機構營業結束後，辦理停業暨讓與承受作業，次週一

營業時間起即由承受銀行掛牌營業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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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概況

三、處理經過情形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於九十年七月九日

奉　總統令公布施行，同年七月十六日即組成基金管理委員

會並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會議。本公司嗣於八月三日接受該基

金委託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鑑於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

之資產品質持續惡化，為儘速處理以降低處理成本，保障存

款人權益，經八月七日召開之第四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授權本

公司以九十年七月底止，對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報告評估三十

六家調整後淨值已呈負數之基層金融機構，於報請財政部核

准後，調派一一八名外勤人員，會同台灣銀行、合作金庫銀

行、台灣土地銀行及中國農民銀行等四家行庫支援人員，合

計一九四人，於九十年八月十日完成全面進駐輔導，以深入

瞭解其財務、業務狀況，並防範發生道德風險。

經衡酌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財務業務狀況、當地其他金融機

構可提供之金融服務，及當前金融環境下其他健全金融機構

對承受經營不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之意願等因素，洽詢十家

行庫意願並獲同意後，已於九月一日及九月十五日分由十家

行庫配合財政部函令，以概括承受方式，依有關法令規定完

成法定讓與程序。本次行庫於承受掛牌交接過程中，除少數

幾家機構有較激烈抗爭情事，經通報相關主管機關出面處理

或透過檢查官現場協調等各種管道多方溝通之下逐一克服

外，其餘機構掛牌交接情形尚稱順利，於九月十六日全部完

成換牌任務，承受行庫已分自九月三日及九月十七日起正式

對外營業 (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三十六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暨讓與機構明細詳見表六)。

三十六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資產負債缺口金額，經金融重

建基金管理委員會依會計師評估結果審議確認，本公司已於

十二月十四日依「賠付契約」規定，將資產負債缺口金額連

同利息撥款予各承受銀行。

至於對違法失職人員辦理訴追方面，本公司業依金融重建基

金條例之規定及管理委員會決議，對三十六家經營不善金融

機構負責人或職員疑涉不法案件，函請檢調單位偵辦；另擬

對應負賠償責任之人進行民事訴訟，追究其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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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第一條 為處理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以穩定金融信用秩序，改善金融體質，健全金融環

境，特制定本條例，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本基金之設置、管理及運用，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

法律之規定。

第三條 本條例以銀行法之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本基金之財源如下：

一、 適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各業，自中翽民國九

十一年一月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底四年期間之營業稅稅款。

二、 自中翽民國九十一年一月起十年內，依中翽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調高存款

保險費費率所增加之存款保險費收入。

三、 運用本基金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收入。

四、 本基金孳息及運用等有關之收入。

五、 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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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概況

本基金之運用總額不得超過前項所定之基金財源。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稅款及保險費收入未收足前，為辦理第五條第三項及第

十條第一項賠付事項，本基金得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準用存款保險條例第二十

條規定申請融通；或準用銀行法第七十二條之一規定以該公司名義發行金融債

券，並得以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財源作為擔保，以其所得資金支應。中央存

款保險公司申請融通及發行金融債券之本金、利息及費用並由第一項之財源償還

之。

第五條 本條例所稱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調整後淨值為負數者。

二、無能力支付其債務者。

三、財務狀況顯著惡化，經主管機關認定無法繼續經營者。

本基金以處理基層金融機構為優先。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二項前段規定辦

理時，得申請運用本基金，全額賠付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存款及非存款債權，並

由本基金承受該機構之資產，不受該條例第九條有關最高保額及第十五條第二

項、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有關成本應小於現金賠付之損失之限制。

第六條 本基金設置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基金運用事項之審核。

二、本基金收支保管計畫之核定。

三、本基金財務報告、資金調度事項之審核。

四、其他有關本基金管理、執行及公告事項之核定。

前項議決事項之執行及擬訂，得委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

本委員會議決之事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條例主管機關之首長

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條例主管機關之副首長兼任，其餘派任委員由中

央銀行副總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主計處副主計長、中央存

款保險公司董事長兼任，並依其本職任免，其餘遴選委員，分別由具有法律、經

濟、金融及其他與本委員會相關領域之專業學識及經驗者兼任。本委員會委員具

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前項遴選之委員，第一任聘期為三年，第二任聘期為兩年，聘期內因故改聘者，

其聘期至原聘委員聘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八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兼任之，承

主任委員之命執行會務，如有不足，另由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現職人員派兼

之，並得視業務需要聘用一人至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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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

主任委員代理之。副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之。

第十條 本基金得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下列方式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一、賠付金融機構負債，並承受金融機構資產及標售處理該資產。

二、賠付負債超過資產之差額。

三、以特別股方式入股金融機構。

本基金視為金融機構合併法中之金融機構及資產管理公司，並適用該法相關規

定。

第十一條 本基金之資金，除依第五條規定動用者外，本委員會應以本基金名義為下列方式

保存：

一、現金。

二、存放於信用良好之金融機構。

三、購買政府債券、金融債券、銀行發行之可轉讓定期存單。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第十二條 本基金承受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資產予以標售、拍賣或其他方式處分後所得之價

金，應列入本基金。

第十三條 本基金會計審計事務之處理，應依一般會計審計原則訂定制度。

第十四條 本基金之設置期間自本條例公布施行日起三年屆滿。但經立法院同意後得延長一

年。

第十五條 本基金結束時，其資產與負債由國庫概括承受。其資產得由國庫作價轉投資中央

存款保險公司。

第十六條 參加存款保險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參

加存款保險機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或本基金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

致生損害於參加存款保險機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或本基金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參加存款保險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得以自己之名義，代參加存款保險機構或本基金向應負賠償責

任之人，提起民事訴訟。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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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委託

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概況

九十年九月一日

承 受 銀 行 讓 與 信 用 部 之 農 ( 漁 ) 會

世 翽 聯 合 商 業 銀 行 台 北 市 松 山 區 農 會

九十年九月十五日

承 受 銀 行 讓 與 信 用 部 之 農 ( 漁 ) 會

台 灣 銀 行 台 灣 省 農 會
屏 東 縣 新 園 鄉 農 會
屏 東 縣 農 會

翽 南 商 業 銀 行 桃 園 縣 觀 音 鄉 農 會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農 會
高 雄 市 小 港 區 農 會
屏 東 縣 佳 冬 鄉 農 會
屏 東 縣 竹 田 鄉 農 會

台 灣 土 地 銀 行 福 建 省 金 門 縣 農 會
台 中 縣 豐 原 市 農 會
屏 東 縣 枋 寮 地 區 農 會
屏 東 縣 高 樹 鄉 農 會

彰 化 商 業 銀 行 彰 化 縣 芳 苑 鄉 農 會
彰 化 縣 芬 園 鄉 農 會
彰 化 縣 埔 鹽 鄉 農 會
屏 東 縣 車 城 地 區 農 會
屏 東 縣 林 邊 鄉 農 會

第 一 商 業 銀 行 台 南 縣 七 股 鄉 農 會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農 會
屏 東 縣 萬 巒 地 區 農 會
高 雄 縣 梓 官 區 漁 會
屏 東 縣 長 治 鄉 農 會

中 國 農 民 銀 行 屏 東 縣 枋 寮 區 漁 會
屏 東 縣 萬 丹 鄉 農 會
高 雄 縣 內 門 鄉 農 會
高 雄 縣 六 龜 鄉 農 會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農 會

世 翽 聯 合 商 業 銀 行 屏 東 縣 屏 東 市 農 會
概 括 承 受 銀 行 概 括 讓 與 信 用 合 作 社
合 作 金 庫 銀 行 台 中 市 第 一 信 用 合 作 社

台 中 市 第 五 信 用 合 作 社
台 中 市 第 九 信 用 合 作 社
台 中 市 第 十 一 信 用 合 作 社

陽 信 商 業 銀 行 彰 化 縣 員 林 信 用 合 作 社
屏 東 市 第 二 信 用 合 作 社

誠 泰 商 業 銀 行 高 雄 縣 岡 山 信 用 合 作 社

表六 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三十六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暨讓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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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大 事 紀 要

6月

5月

4月

3月

2月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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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01 要保機構臺灣省合作金庫更名為合作金庫銀行。

90.01.16 副總經理賴文獻奉派赴馬來西亞參加由金融穩定論壇組織舉辦之「亞洲存款保險

政策研討會」，交換各國處理金融問題之相關經驗。

90.02.12 完成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工作考成查證相關資料，並陳報財政部。

要保機構翽商明尼蘇達西北銀行台北分行更名為翽商富國銀行台北分行。

90.02.13 蔡董事長應台灣經濟研究院邀請擔任「金融法制與結構革新研討會」與談人。

90.02.15 邀集七家基層金融機構資訊共用中心研商基層金融機構資料檔案等轉換格式事

宜。

90.02.16 陳總經理應建弘文教基金會邀請擔任「資產管理國際研討會」與談人。

90.03.16 蔡董事長應東吳大學邀請於會計系碩士班演講「銀行業實務與會計」。

90.03.29 建立中央銀行及財政部金融局與本公司網路連線作業環境。

90.03.30 召開九十年股東常會。

90.04.01 要保機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概括承受翽商利寶銀行台北分行。

90.04.18 蔡董事長應邀參加建弘文教基金會主辦之「金融控股公司法制與經營策略研討會」

並演講「存保機制因應金融控股公司之成立」。

90.04.28 奉財政部函示本公司對中興商業銀行之監管期限續予延長半年。

90.05.09 指派檢查處副處長車鵬程參加翽國芝加哥聯邦準備銀行第三十七屆年會。

90.05.11 奉財政部指示，解除對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之監管任務，惟仍對其進行輔

導，以期該公司健全穩定經營。

90.05.16 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林嘉誠蒞臨本公司視察。

90.05.22 蔡董事長奉財政部指派擔任交通銀行常務董事。

90.05.23 蔡董事長榮獲行政院院長頒發一等服務獎章。

90.06.01 法商佳信銀行台北分行新開業並依法加入存款保險。

90.06.16 分三梯次舉辦「存保公司進駐輔導或監管要保機構訓練」。

90.06.21 蔡董事長應世翽銀行邀請演講「金融體系危機之預防與處理」。

90.06.22 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工作考成等第奉行政院核定為甲等。

90.06.27 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8月

7月 90.07.02 接待加拿大金融機構監理局官員並簡介本公司主要業務，包括存款保險、金融檢

查、預警系統、金融機構追蹤考核、輔導及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等。

90.07.09 總統翽總一義字第9000134130號令公布增訂「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七條之一條

文；並修正同條例第七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

總統翽總一義字第9000134150號令制定公布「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

條例」。

90.07.16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決議，委託本公司處理經營不善

金融機構。

90.07.21 蔡董事長應邀在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台大社會科學院舉辦之「金融機構再造研討

會」擔任與談人，探討基層金融問題。

90.07.23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由本公司簡報處理經營不善農

漁會之方式、確定基金資金調度方式。

90.07.25 檢查處稽核陳清江經工會推選並奉財政部核派為勞工董事代表。

90.07.27 第六屆第六次董事會通過同意接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之委託，配合處理要保機

構負債之理賠及資產之善後處理。

90.07.31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議：由本公司簡報處理經營不善信

用合作社之方式、相關處理人員投保人身意外險問題。

90.08.01 聘請陳春山律師擔任本公司法律顧問。

90.08.03 函復同意接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委託處理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

90.08.06 建請財政部對三十六家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派員輔導。

90.08.07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議：研訂金融重建基金機制之作業

流程、核定本公司為辦理基金委託業務申請融通額度及條件。

90.08.08 舉辦「存保公司進駐輔導前之人員訓練」暨金融重建基金專案進駐輔導小組行前

預備會議，課後並由陳總經理親自召見輔導小組召集人密知規劃派駐之金融機

構、輔導人員名單及報到時間、地點等，暨分發進駐輔導所需裝備、物品及檔卷

資料。

90.08.09 財政部同意並指派本公司派員進駐輔導三十六家經營不善之基層金融機構。

90.08.10 上午，金融重建基金專案之各行庫支援進駐輔導人員於北、中、南部分三區報到

與「行庫協助輔導人員」行前訓練。訓練後各組人員會合，召開分組行前會議。

下午三時卅分正式分批進駐經營不善之三十六家基層金融機構。

90.08.14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五次委員會議：提報已辦理進駐輔導之基層金

融機構名單、審議「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委外作業要點」、

「委任律師資格及費用標準」、「委任會計師資格及費用標準」及「對經營不善金

融機構資產負債評估要點」。

54



中 央 存 款 保 險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年 度 大 事 紀 要

9月

90.08.15 邀集行庫召開「研商金融重建基金委託本公司向行庫辦理融資制式約定書等相關

事宜」會議。

90.08.17 與三家會計師事務所（資誠、安侯建業、勤業）簽訂委託辦理資產負債評估契

約，評估高屏地區十四家會員代表大會已通過概括讓與之農、漁會信用部。

90.08.22 資誠、安侯建業、勤業等三家會計師事務所進駐十四家金融機構進行評估工作。

90.08.23 報奉財政部同意設置中區辦公室，並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案後，併入整體檢

查人力統籌規劃及調配範圍。

90.08.29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六次委員會議：確認會計師以讓與日為基礎，

計算員工退休或資遣依法應予支付之費用、審議第二批由本公司委聘會計師對二

十二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辦理資產負債評估案、通過松山農會信用部讓與世翽銀

行。

與五家會計師事務所（資誠、安侯建業、勤業、致遠、眾信聯合）簽訂第二批委

託辦理資產評估契約，評估二十二家經營不善之基層金融機構。

通過「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委外作業要點」、「委

任律師資格及費用標準」、「委任會計師資格及費用標準」、「對經營不善金融機

構資產負債評估要點」。

90.08.31 函送建議行庫承受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名單。

奉財政部指示停止台北市松山區農會會員代表、理（監）事及總幹事對信用部職

權，由本公司代行。

90.09.01 要保機構世翽聯合商業銀行受讓台北市松山區農會信用部。

要保機構誠泰商業銀行概括承受嘉義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90.09.03 第二批與本公司簽約之資誠、安侯建業、勤業、致遠、眾信聯合等五家會計師事

務所進駐二十二家金融機構進行評估工作。

90.09.05 報奉財政部同意修正本公司組織規程，「稽核輔導處」之名稱修正為「清理處」

並配合與「風險管理處」併同調整掌理事項暨員額配置。

開發完成「現金賠付系統」。

承受行庫對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進行評估與承受準備工作。

90.09.09 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研究發展項目「強化我國問題金融機構處理機制之

研究」榮獲財政部評為優等，並獲頒行政院年度傑出研究乙等獎殊榮。

90.09.12 開發完成「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會計管理系統」。

90.09.14 奉財政部指示停止七家經營不善信合社社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職權，由本公

司為接管人行使之，暨停止二十八家農漁會會員代表、理（監）事及總幹事對信

用部職權，由本公司代行。

財政部同意由十家銀行分別承受三十五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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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14 於本公司十二樓禮堂完成「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與承受銀行聯合簽約典禮」，由

十家銀行承受三十五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90.09.27 陳總經理應中翽經濟研究院、中翽民國銀行公會及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之邀，

擔任「資產管理公司之策略與實務研討會」主持人。

90.10.01 要保機構翽商夏威夷銀行台北分行結束在翽營業。

90.10.09 檢查處科長陳俊智、稽核輔導處三等專員陳素玫及法務室副科長康才女閒三人當選

為本公司八十九年度模範員工。

90.10.23 研訂完成「本公司資訊業務及安全管理作業規則」。

90.10.25 奉財政部指示對中興銀行由監管改為接管，接管期間暫訂五個月，接管期間代行

該行股東會、董事及監察人職權。

90.11.04 指派檢查處領組王亮之赴馬來西亞參加SEASEN(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 )舉辦之研

討會並研習「馬來西亞資產管理公司如何處理銀行不良資產」。

90.11.05 指派檢查處領組周鳴皋赴加拿大金融機構監理總署研習「加拿大金融檢查總署風

險管理監理架構之研究」。

90.11.06 建置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90.11.10 要保機構翽商大通銀行台北分行更名為翽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議決通過授權本公司委聘適當會計師

事務所，對中興商業銀行進行資產負債評估事宜。

90.11.12 開發完成銀行類檢查報告作業系統。

90.11.24 指派稽核輔導處考核科科長蔣福齡赴日本研習「日本之金融改革」。

90.11.27 召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保險費率暨處理問題要保機構諮詢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

90.11.30 編印完成存保叢書之七十二至八十共九冊。

90.12.01 續聘李庸三等八人及增聘李賢源等六人擔任本公司保險費率暨處理問題要保機構

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

90.12.07 總經理陳戰勝、副總經理王南翽、檢查處副處長陳耀崑及法務室副主任楊泉源等

四人榮膺財政部九十年財政金融優秀人員。

90.12.10 蔡董事長應行政院研考會邀請參加「金融機構合併對解決我國逾放問題可行性研

究」期末報告學者專家座談會。

9 0 . 1 2 . 2 7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第十次會議通過「委託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資格及費用標

準」、「委託專業資產估價機構資格及費用標準」、「委託專業資產管理機構資格

及費用標準」、「委託專業資產標售機構資格及費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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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公司各處室職掌

二 研究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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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查處

掌理要保機構之事前查核、專案檢查、一般檢查及資料之蒐集、整理與分析。　

2. 稽核輔導處　

掌理金融預警制度之規劃及作業、金融機構資料整理分析及經營缺失之追蹤考

核、要保機構之輔導、擠兌處理、監管、接管等事宜。　

3. 業務處　

掌理推展、承保、收費、資金運用、有價證券保管、終止要保、現金賠付、移

轉存款賠付及暫以本公司名義繼續經營停業要保機構等事宜。　

4. 會計處　

掌理歲計、會計、統計及稽核等事宜。　

5. 法務室　

掌理契約、涉訟、問題要保機構處理制度之規劃、停業要保機構之清理清算、

存款保險相關法令制度之規劃、研究發展、圖書管理及其他有關法律事宜。

6. 秘書室　

掌理機要、文書、事務、財務、保管、經費出納、公共關係、印信典守、書刊

編印，以及不屬於其他單位之事宜。　

7. 資訊室　

掌理電子資料處理作業之規劃、設計、執行、管理及其他有關事宜。　

8. 人事室　

掌理人事管理事宜。

9. 政風室　

掌理政風業務有關事宜。　

一、本公司各處室職掌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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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展成果

● 九十年度出國考察及研習報告

1.翽國芝加哥聯邦準備銀行第三十七屆年會「金融安全網相關問題」主題報告

2.存款保險國際準則之探討。

3.馬來西亞資產管理公司如何處理銀行不良資產。

4.加拿大金融檢查總署風險管理監理架構。

5.日本之金融改革。

● 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出國考察及研習報告

1.參加國際清算銀行舉辦之存款保險國際研討會報告。

2.參加第三屆東南亞央行金融監理機關首長會議及洽印尼中央銀行報告。

3.東亞國家金融監理制度及監理問題之探討。

4.翽國對問題金融機構處理方式及其程序之研究。

5.翽國金融監理單位對銀行風險管理制度與措施。

6.英國金融監理制度與金檢一元化之實施成效及存款保障基金之實際運作情形。

7.參加第五屆「中翽次長級經濟對話」會議報告。

8.翽國金融業電子銀行業務之網路架構安全控管及稽核方式之研究。

9.南韓金融監理制度、存款保險制度與資產管理公司考察報告。

● 九十年度專題研究報告

1.研譯「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南韓存款人保障法暨其施行細則」。

2.研譯「加拿大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存款保險法」。

3.研譯「南韓金融監理委員會二○○一年之主要政策目標」。

4.充實存款保險基金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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